附件3

湖滨区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改革举措
	责任部门
	办理时限
	备注

	政府统一服务事项(10项)

	1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供地前踏勘核实，开工前完成市政管网接入项目用地边界。
	区建设局
	供地前政府统一服务，不计入审批时限


	

	2
	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
	供地前踏勘核实，需要进行设施迁改的在供地前完成。
	区建设局
	
	

	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供地前编制区域水土保持方案,供地后由企业结合项目具体情况进行承诺。
	区水利局
	
	区域评估

	4
	农业灌排影响意见书（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补偿项目审批）
	供地前探勘核实，开工前建设替代工程。
	区水利局

区农业农村局
	
	

	序号
	事项名称
	改革举措
	责任部门
	办理时限
	备注

	5
	洪水影响评价审批
	供地前编制区域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供地后结合项目具体情况进行承诺。
	区水利局
	供地前政府

统一服务，

不计入审批时限
	区域评估

	6
	取水许可审批
	供地前编制区域水资源论证报告,供地后由企业结合项目具体情况进行承诺。
	区水利局
	
	区域评估

	7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供地前编制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区域环境现状评估报告,供地后由企业根据事项相关准入条件和标准,结合项目具体情况进行承诺。
	市生态环境局

第一分局
	
	区域评估

	8
	节能审查
	供地前编制区域节能报告,供地后企业根据事项相关准入条件和标准,结合项目具体情况进行承诺。
	区发改委
	
	区域评估

	9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供地前开展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区自然资源局
	
	区域评估

	10
	地震安全性评价
	供地前开展区域地震安全性评价。
	区应急管理局
	
	区域评估

	序号
	事项名称
	改革举措
	责任部门
	办理时限
	备注

	企业信用承诺事项(6项)

	1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完成政府统一服务的基础上,企业根据事项准入条件和标准向部门作出书面承诺,部门完成行政许可。
	区水利局
	5个工作日
	

	12
	洪水影响评价审批
	完成政府统一服务的基础上,企业根据事项准入条件和标准向部门作出书面承诺,部门完成行政许可。
	区水利局
	
	

	13
	取水许可审批
	完成政府统一服务的基础上,企业根据事项准入条件和标准向部门作出书面承诺,部门完成行政许可。
	区水利局
	5个工作日
	

	14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完成政府统一服务的基础上,企业根据事项准入条件和标准向部门作出书面承诺,部门完成行政许可。
	市生态环境局

第一分局
	
	根据区域评估清单指引实行承诺制

	15
	节能审查
	完成政府统一服务的基础上,企业根据事项准入条件和标准向部门作出书面承诺,部门完成行政许可。
	区发改委
	
	根据区域评估清单指引实行承诺制

	16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部分前置条件）
	企业向部门作出书面承诺,部门完成行政许可。
	区建设局
	
	


	序号
	事项名称
	改革举措
	责任部门
	办理时限
	备注

	保留审批事项(6项)

	17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依托在线平台实行告知性备案
	区发改委
	5个工作日
	

	18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同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区自然资源局
	
	

	19
	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与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同步进行，实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联合审查。
	区自然资源局
	20个工作日
	

	20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
	严格按照适用范围办理
	区建设局
	
	

	21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
	严格按照适用范围办理
	区委国安办
	
	

	22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与施工许可证合并办理
	区建设局
	10个工作日
	


